
 

乙
酉
年
三
月
初
七
日 

壇
務 

二O
 O

 

五
年
四
月
十
五
日 

 

代
師
言
： 

  

道
濟
三
才
，
人
神
共
勉
，
玄
機
之
有
至
，

為
立
德
之
初
本
，
是
以
人
神
論
，
故
有

初
階
、
中
階
、
上
階
之
論
，
得
天
地
養

育
之
恩
，
繼
而
有
所
修
行
，
故
識
論
道
，

修
其
身
之
固
，
精
氣
之
剛
，
是
為
不
死

也
。
以
天
地
同
體
，
以
萬
物
同
光
，
初

為
人
神
，
二
為
地
神
，
再
為
天
神
，
至

入
大
羅
，
是
為
金
仙
也
。 

 
 
 
  

 

如
是
。 


